
14第99卷第1期

五
、
四
門
的
相
攝
相
應

四
門
就
是
五
法
、
三
性
、
八
識
及
二
無
我
。
其
相
攝
相
應

之
研
討
，
可
就
《
密
嚴
經
》
、
《
楞
伽
經
》
和
唯
識
宗
的
看
法

論
述
如
下
：

(一)
《
密
嚴
經
》
對
四
門
的
相
攝
相
應
的
觀
點

〈
妙
身
生
品
〉
中
有
一
段
經
文
，
如
云
：
「
世
間
眾
生
習

氣
覆
心
，
生
種
種
戲
論
，
意
與
意
識
及
餘
諸
識
，
相
續
而
轉
，

五
法
、
三
性
、
二
種
無
我
恆
共
相
應
」
。
  1
其
義
為
：
世
間
眾

生
的
心
是
本
識
為
第
八
識
，
即
如
來
藏
，
自
性
清
淨
。
但
被
無

始
以
來
，
種
種
虛
妄
習
氣
所
覆
染
，
一
旦
有
雜
染
過
患
之
聚
，

則
心
識
即
生
計
著
種
種
戲
論
與
執
著
，
因
而
諸
法
差
別
而
轉
，

故
依
心
生
第
七
識
即
末
那
識
，
或
簡
稱
為
「
意
」
。
「
意
」
含

蓋
無
明
識
至
相
續
識
等
，
能
分
別
六
識
心
。
而
「
意
識
」
是
第

六
識
，
為
起
分
別
諸
法
；
「
餘
諸
識
」
是
指
眼
、
耳
、
鼻
、
舌

、
身
等
五
識
，
「
相
續
而
轉
」
是
說
如
是
從
第
八
識
、
第
七
識

與
第
六
識
及
前
五
識
相
續
不
斷
，
是
故
說
相
續
而
轉
。
以
上
是

詮
釋
八
識
，
故
八
識
、
五
法
、
三
性
、
二
無
我
四
教
理
一
一
法

皆
相
依
不
離
，
恆
共
相
應
。

根
據
本
論
文
以
上
的
論
述
可
知
，
「
五
法
、
三
性
、
八
識

」
均
相
攝
應
於
有
漏
的
生
死
與
無
漏
的
真
如
，
而
唯
有
「
二
無

我
」
攝
於
無
漏
的
真
如
。
故
法
藏
法
師
說
此
四
教
之
間
關
係
至

為
密
切
，
相
攝
相
應
，
無
有
一
法
能
夠
單
獨
成
立
的
  2
。

歐
陽
竟
無
在
〈
大
乘
密
嚴
經
品
目
〉
中
，
更
以
染
、
淨
二

法
詮
解
「
五
法
、
三
自
性
、
八
識
二
無
我
」
，
總
攝
此
四
教
法

之
宗
要
。
最
後
則
將
此
四
教
總
歸
於
阿
賴
耶
識
，
以
阿
賴
耶
識

是
諸
佛
最
勝
的
教
理
  3
。
歐
陽
竟
無
確
實
能
掌
握
《
密
嚴
經
》

的
主
要
思
想
特
色
。

(二)
《
楞
伽
經
》
的
論
述

大
慧
菩
薩
曾
向
佛
陀
問
四
教
（
五
法
、
三
自
性
、
八
識
、

二
無
我
）
的
差
別
相
，
而
佛
陀
僅
以
五
法
作
答
，
並
未
明
示
其

他
三
門
。
因
此
大
慧
菩
薩
生
起
是
否
三
自
性
可
併
入
五
法
，
係

因
三
自
性
實
無
自
相
，
故
只
須
明
了
五
法
，
而
不
需
再
說
明
三

二
無
我
是
阿
賴
耶
識
的
正
確
知
見
（
五
）

林
維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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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性
？
或
是
五
法
與
三
自
性
皆
各
有
自
相
，
須
逐
一
辨
明
的
問

題
意
識
。
佛
陀
回
答
說
：
不
但
三
自
性
可
攝
入
五
法
之
中
，
甚

至
八
識
及
二
無
我
一
切
法
亦
悉
入
於
五
法
之
中
。
  4
此
中
的
「

入
」
之
義
表
示
法
有
自
相
  5
，
因
有
自
相
方
能
攝
入
，
例
如
若

無
名
、
相
的
自
相
如
何
能
攝
入
分
別
呢
？

云
何
說
三
自
性
為
攝
入
五
法
之
中
呢
？
因
為
五
法
中
的
名

與
相
即
是
三
自
性
的
「
分
別
自
性
」
（
遍
計
執
性
）
，
以
分
別

自
性
，
即
依
名
相
計
著
而
成
。
故
三
自
性
的
「
分
別
自
性
」
是

攝
入
五
法
中
的
「
名
」
與
「
相
」
二
法
之
中
。
若
依
名
、
相
二

法
的
分
別
而
生
起
的
心
王
、
心
所
諸
法
，
名
為
俱
時
而
生
，
並

非
有
先
後
次
第
生
起
之
相
，
猶
如
日
與
光
共
俱
而
生
，
不
得
相

離
，
是
故
一
切
法
的
種
種
相
各
有
差
別
，
而
眾
生
心
見
諸
相
各

有
差
別
，
而
得
以
任
持
諸
法
，
以
為
心
境
的
相
互
為
緣
而
起
，

是
名
為
「
緣
起
自
性
」
（
依
他
起
性
）
。
是
故
三
自
性
的
「
依

他
起
性
」
入
於
五
法
中
的
「
分
別
」
，
而
五
法
中
的
「
正
智
」

及
「
如
如
」
，
係
離
於
一
切
名
、
相
、
分
別
，
故
非
有
作
、
不

可
壞
，
以
非
生
滅
法
，
故
正
智
、
如
如
，
名
為
「
圓
成
自
性
」

。
是
故
三
自
性
的
「
圓
成
實
性
」
為
攝
入
五
法
中
的
「
正
智
」

與
「
如
如
」
  6
。

若
依
自
心
所
現
的
分
別
，
即
有
八
種
分
別
的
識
生
起
，
即

第
八
藏
識
，
第
七
末
那
意
識
、
第
六
意
識
、
及
前
五
識
身
相
者

。
此
八
種
識
皆
是
虛
妄
不
實
之
相
，
以
其
皆
為
依
分
別
而
起
故

，
若
能
令
我
及
我
所
二
種
攝
受
計
著
寂
滅
者
，
則
二
無
我
智
，

即
得
生
起
，
此
即
是
正
智
、
如
如
；
是
故
八
識
，
二
種
無
我
皆

為
攝
入
於
五
法
之
中
。
所
以
此
五
法
者
，
不
但
聲
聞
、
緣
覺
、

菩
薩
的
一
切
修
因
証
果
及
如
來
所
証
的
自
覺
聖
智
，
以
及
一
切

賢
聖
的
諸
地
相
續
修
証
次
第
，
皆
攝
入
其
中
，
乃
至
一
切
佛
法

亦
悉
入
其
中
  7
。

依
此
論
述
，
可
知
五
法
通
攝
三
性
、
八
識
、
及
二
無
我
。

無
正
智
與
真
如
是
為
名
、
相
妄
想
分
別
，
觀
行
者
應
作
抉
擇
。

(三)
唯
識
論
著
的
看
法

有
關
三
性
與
五
法
相
攝
的
情
形
。
「
詮
」
是
說
明
事
理

，
「
能
詮
」
為
詮
顯
了
義
。
即
對
事
理
的
詮
釋
，
以
能
顯
現
義

理
。
而
「
所
詮
」
是
所
顯
的
義
理
。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言
：
「
所

詮
、
能
証
各
具
三
性
，
謂
妄
所
計
屬
初
性
攝
，
相
、
名
、
分
別

隨
其
所
應
，
所
詮
、
能
詮
屬
於
依
他
起
，
真
如
、
正
智
隨
其
所

應
，
所
詮
、
能
詮
屬
圓
成
實
。
後
得
變
似
能
詮
相
故
，
二
相
屬

相
唯
初
性
攝
妄
執
義
名
，
定
相
屬
故
，
彼
執
著
相
，
唯
依
他
起

，
虛
妄
分
別
為
自
性
故
，
不
執
著
相
，
唯
圓
成
實
，
無
漏
智
等

為
自
性
故
」
  8
。
若
依
《
成
唯
識
論
述
記
》
的
詮
釋
為
：
「
若

妄
所
計
，
所
詮
諸
法
，
能
詮
諸
名
計
所
執
性
前
五
事
（
法
）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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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相
、
名
、
分
別
三
法
中
，
取
分
別
全
，
相
、
名
少
分
是
所
詮

相
。
由
名
亦
所
詮
故
，
相
、
名
少
分
是
能
詮
相
，
由
名
亦
相
故

，
今
此
三
法
，
隨
其
所
應
所
詮
屬
依
他
起
。
唯
說
染
分
依
他
起

故
，
真
如
全
，
正
智
少
分
是
所
詮
相
，
正
智
少
分
，
屬
能
詮
相

，
此
依
無
倒
釋
成
實
性
，
故
攝
正
智
，
隨
此
所
應
所
詮
，
能
詮

屬
圓
成
實
，
後
得
正
智
亦
能
變
似
能
詮
相
故
，
前
言
離
過
無
漏

無
能
詮
，
今
談
法
實
無
漏
，
亦
能
詮
，
故
所
詮
相
及
能
詮
相
並

屬
三
性
」
  9
。
由
以
上
兩
引
文
知
，
五
法
皆
是
依
他
起
性
，
唯

前
三
是
有
漏
有
為
是
染
分
依
他
，
後
二
是
無
漏
有
為
故
屬
於
淨

分
依
他
，
正
智
是
修
德
故
，
真
如
是
人
空
與
法
空
所
顯
的
真
理

。
前
三
雖
是
依
他
起
，
如
幻
假
有
，
但
一
切
眾
生
卻
執
為
實
我

實
法
，
故
亦
屬
遍
計
所
執
性
。
而
第
四
的
正
智
，
雖
是
依
他
起

性
，
以
稱
性
故
，
即
淨
分
依
他
，
復
可
名
圓
成
實
。
第
五
真
如

是
色
心
一
切
法
的
實
性
，
是
正
屬
圓
成
實
性
。
故
可
歸
納
相
、

名
、
分
別
、
正
智
為
依
他
起
性
，
而
真
如
是
圓
成
實
性
。
此
論

點
不
僅
是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的
觀
點
，
而
且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、

《
顯
揚
聖
教
論
》
、
《
三
無
性
論
》
及
《
佛
性
論
》
亦
如
是
說 

。
  10

八
識
的
前
五
識
是
能
明
了
現
實
境
界
，
第
六
意
識
是
對
外

界
有
敏
銳
的
審
察
力
，
甚
至
因
分
別
而
產
生
我
法
二
執
，
第
八

識
是
一
切
種
子
含
藏
之
處
所
，
也
就
是
根
本
識
，
而
第
七
末
那

「
意
」
識
是
時
時
執
著
第
八
識
為
我
，
而
唯
識
論
著
主
張
一
切

法
皆
由
普
遍
計
度
執
著
而
存
在
的
，
故
稱
為
「
虛
妄
唯
識
」
。

若
能
徹
悟
一
切
法
是
因
緣
所
成
，
無
自
性
，
則
人
無
我
及
法
無

法
的
真
實
道
理
就
能
顯
現
出
來
。
所
以
八
識
是
相
、
名
、
分
別

所
攝
，
而
二
無
我
則
為
正
智
與
真
如
所
攝
。
而
其
修
觀
是
藉
由

遣
虛
存
實
識
，
捨
濫
留
存
識
，
攝
末
歸
本
識
，
隱
劣
顯
勝
識
，

及
遣
相
証
性
識
的
五
重
唯
識
觀
  11
，
由
淺
入
深
漸
修
，
以
及
上

述
的
轉
八
識
成
四
智
而
修
學
成
就
無
上
正
等
覺
的
。

六
、
結
論

二
無
我
即
人
無
我
與
法
無
我
，
亦
即
人
空
與
法
空
。
人
與

法
之
所
以
空
，
是
因
為
人
與
法
具
無
自
體
性
。
《
密
嚴
經
》
闡

明
我
法
二
執
，
係
眾
生
錯
誤
知
見
所
致
。
只
有
通
達
二
無
我
之

智
，
才
能
滅
除
妄
想
所
生
的
煩
惱
習
氣
。
若
能
修
行
如
來
的
微

妙
的
無
相
三
昧
，
了
知
諸
法
皆
無
自
性
，
無
能
相
與
所
相
，
五

蘊
無
我
，
不
僅
了
知
唯
識
無
境
，
連
心
識
亦
空
，
分
析
至
極
微

，
皆
無
所
住
。

《
楞
伽
經
》
以
人
無
我
智
和
法
無
我
智
對
二
無
我
加
以
釋

義
。
人
無
我
智
是
如
實
觀
察
身
心
內
外
一
切
法
皆
非
我
及
我
所

有
。
而
是
由
五
蘊
、
十
二
處
及
十
八
界
因
緣
聚
合
而
成
的
。
於

中
無
一
法
自
念
為
我
或
我
所
有
。
若
能
善
觀
察
了
知
彼
蘊
、
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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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界
相
，
掃
蕩
清
除
我
及
我
所
有
，
即
稱
為
「
人
無
我
智
」
。

觀
一
切
法
，
其
自
性
為
真
如
體
性
，
五
蘊
身
如
是
諸
法
亦
如
是

，
真
如
體
離
於
自
相
和
共
相
，
一
切
法
性
空
，
故
名
「
法
無
我

智
」
。
智
有
世
間
生
滅
諸
法
的
世
間
智
；
聲
聞
、
緣
覺
計
著
諸

法
為
實
，
希
望
遠
離
生
死
，
証
取
涅
槃
的
出
世
間
智
；
及
諸
佛

菩
薩
觀
一
切
法
空
無
所
有
，
不
生
不
滅
，
離
有
無
相
，
入
如
來

地
，
証
人
法
無
我
，
緣
內
証
自
覺
而
生
聖
智
是
為
「
出
世
間
上

上
智
」
。

「
識
」
與
「
智
」
的
區
別
主
要
是
諸
法
剎
那
生
滅
者
為
識

，
而
自
証
究
竟
清
淨
，
不
生
不
滅
是
智
，
二
無
我
是
「
智
」
，

而
非
「
識
」
。

唯
識
經
論
對
二
無
我
的
釋
義
表
明
我
與
法
皆
是
名
言
假
設

而
無
實
體
。
人
無
我
和
法
無
我
是
遠
離
能
取
與
所
取
，
斷
除
煩

惱
障
和
所
知
障
。

《
密
嚴
經
》
對
如
何
修
得
及
悟
得
二
無
我
的
看
法
是
實
我

論
者
主
張
我
與
意
、
根
、
境
四
法
和
合
而
生
識
，
但
就
世
俗
諦

而
言
，
本
無
有
我
的
道
理
而
起
修
；
或
從
「
賴
耶
本
無
漏
」
，

即
本
性
清
淨
，
而
受
諸
習
氣
所
覆
，
只
要
勤
觀
，
即
可
悟
得
無

能
、
所
的
二
無
我
。
第
三
個
方
法
是
了
知
「
賴
耶
即
密
嚴
，
妙

體
本
清
淨
」
，
佛
弟
子
應
勤
修
習
，
生
於
密
嚴
國
中
証
得
無
分

別
智
，
並
度
眾
生
，
証
真
如
，
蒙
佛
授
記
，
具
神
足
力
，
住
於

法
界
為
菩
薩
眾
說
法
即
是
修
得
。

《
楞
伽
經
》
則
以
四
大
修
行
門
即
善
分
別
自
心
現
，
善
觀

外
性
非
性
，
善
離
生
住
滅
見
，
及
得
自
覺
聖
智
達
到
意
生
身
。

故
能
隨
心
所
念
，
成
就
廣
大
利
他
的
勝
義
諦
之
「
法
無
我
」
，

而
証
得
法
無
我
相
的
殊
勝
功
德
，
即
是
凡
所
有
相
皆
是
虛
妄
，

若
見
諸
相
非
相
，
則
見
如
來
。

《
唯
識
經
論
》
的
修
得
是
「
轉
依
」
，
包
括
能
轉
道
、
所

轉
依
、
所
轉
捨
、
及
所
轉
得
四
個
層
次
。
而
「
轉
識
成
智
」
包

括
轉
有
漏
的
第
八
識
、
七
識
、
六
識
、
及
前
五
識
為
無
漏
的
大

圓
鏡
智
、
平
等
性
智
、
妙
觀
察
智
和
成
所
作
智
四
種
佛
的
智
慧

。

四
門
的
相
攝
現
象
，
《
密
嚴
經
》
指
出
五
法
、
三
自
性
及

八
識
雙
攝
於
雜
染
和
清
淨
二
法
；
而
二
無
我
則
攝
於
清
淨
的
真

如
。
其
相
攝
相
應
關
係
密
切
，
無
一
法
可
單
獨
成
立
。
而
四
門

總
歸
於
清
淨
的
阿
賴
耶
識
，
此
為
諸
佛
最
勝
的
教
理
。
《
楞
伽

經
》
則
指
出
名
、
相
攝
遍
計
執
性
，
而
分
別
為
緣
起
自
性
，
即

依
他
起
性
，
正
智
與
如
如
，
為
非
生
滅
法
，
是
為
圓
成
實
性
。

八
識
是
依
分
別
相
、
名
而
起
，
為
不
實
相
，
若
滅
我
、
我
所
，

生
起
二
無
我
智
，
則
是
正
智
和
如
如
。
故
此
四
教
為
一
切
佛
法

皆
攝
入
其
中
。
唯
識
論
師
以
能
詮
、
所
詮
說
明
四
門
相
攝
，
而

歸
納
相
、
名
、
分
別
及
正
智
是
依
他
起
性
，
而
真
如
是
圓
成
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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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
，
八
識
是
相
、
名
、
分
別
所
攝
，
而
二
無
我
是
正
智
與
真
如

所
攝
。
觀
行
者
可
藉
由
五
重
唯
識
觀
和
轉
八
識
成
為
四
智
，
漸

次
修
學
可
成
就
為
覺
者
。                  

（
全
文
完
）

參
考
文
獻

一
、
原
典
文
獻

《
金
剛
經
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八
冊
。

《
金
剛
經
三
昧
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九
冊
。

《
楞
伽
阿
跋
多
羅
寶
經
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十
六
冊
。

《
入
楞
伽
經
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十
六
冊
。

《
大
乘
入
楞
伽
經
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十
六
冊
。

《
佛
說
佛
地
經
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十
六
冊
。

《
大
乘
密
嚴
經
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十
六
冊
。

《
大
乘
密
嚴
經
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十
六
冊
。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三
十
冊
。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三
十
一
冊
。
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三
十
一
冊
。

《
顯
揚
聖
教
論
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三
十
一
冊
。

《
大
乘
廣
五
蘊
論
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三
十
一
冊
。

《
大
乘
百
法
明
門
論
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三
十
一
冊
。

《
大
乘
起
信
論
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三
十
二
冊
。

《
百
論
疏
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四
十
二
月
。

《
成
唯
識
論
述
記
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四
十
三
冊
。

《
大
乘
起
信
論
義
記
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四
十
四
冊
。

《
四
教
儀
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四
十
六
冊
。

《
金
七
十
論
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五
十
四
冊
。

《
觀
楞
伽
經
記
》
，
《
續
藏
經
》
，
第
十
七
冊
。

《
楞
伽
經
義
疏
》
，
《
續
藏
經
》
，
第
十
七
冊
。

《
大
乘
密
嚴
經
疏
》
唐‧

法
藏
造
，
台
北
：
白
馬
精
舍
印
經
會

，
《
續
藏
經
》
二
十
一
冊
，
頁
一
二
七-

一
七○

，
或
新
文
豐

圖
書
公
司
恭
印
《
續
藏
經
》
第
三
十
四
冊
，
頁
二
四
八-

二
九

○

。
歐
陽
竟
無
（
一
九
八
八
）
〈
大
乘
密
嚴
經
〉
《
藏
要
十
七
》
第

三
輯
第
八
種
，
頁
一-

五
十
八
。
台
北
：
老
古
文
化
，
係
依
西

藏
勝
友
等
譯
《
大
乘
密
嚴
建
立
經
》
修
訂
。

覺
音
尊
者
著
，
葉
均
譯
（
二○

○

二
）
《
清
淨
道
論
》
高
雄
：

正
覺
學
會
。

二
、
中
日
文
專
書
、
論
文
、
網
路
資
源
等

于
德
隆(
二○
一
三)

〈
大
乘
起
信
論
真
偽
再
考
證
〉
，
圓
光

佛
學
學
報
二
十
一
期
，
頁
六
十
三-

一
二
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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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
德
隆(

二○

一
二)

〈
金
剛
三
昧
經
〉
，
圓
光
佛
學
學
報

二
十
期
，
頁
一
三
三-

一
九
二
。

石
川
海
淨
原
譯
，
江
鍊
百
漢
譯
（
二○

一○

）
《
長
部
經
典

》
頁
三
八
四
，
台
北
：
慈
善
精
舍
。

佐
伯
定
胤
監
修
（
二○

○

六
）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台
北
：
佛
陀

教
育
基
金
會
。

蔡
伯
郎
（
二○
一
四
）
，
〈
瑜
珈
行
派
的
止
觀
〉
《
佛
教
禪

修
傳
統
：
起
源
與
發
展
》
頁
二
二
五-

二
四
七
台
北
：
新
文
豐

。
林
維
明
（
二○

○

九
） 

〈
《
入
中
論
》
的
七
相
無
我
觀
探

源
〉
，
《
大
專
學
生
佛
學
論
文
集
》
台
北
：
華
嚴
蓮
社
。
頁

二
一
一-

二
三○

。

林
維
明
（
二○

一
二
）
〈
「
見
清
淨
」
之
探
討─

以
《
清
淨

道
論
》
為
主
〉
，
《
國
立
政
治
大
學
宗
教
研
究
所
碩
士
論
文
》

，
台
北
：
國
立
政
治
大
學
。

林
維
明
（
二○

一
三-

一
四
） 

〈
佛
教
無
我
觀
的
探
討
〉
，

《
妙
林
》
二
十
五
卷
十
二
月
號
，
四
十
二-

五
十
頁
及
二
十
六

卷
二
月
號
，
頁
三
十
二-

三
十
九
，
高
雄
：
妙
林
。

楊
維
中
（
二○

○

六
）
《
唯
識
無
境
－
佛
教
唯
識
觀
》
北
京

：
宗
教
文
化
。

楊
維
中
（
二○

一
二
）
《
如
來
藏
經
典
與
中
國
佛
教
》
南
京

：
江
蘇
人
民
出
版
社
。

釋
印
順
（
一
九
九○

）
《
印
度
佛
教
思
想
史
》
，
台
北
：
正

聞
出
版
社
。

釋
道
隆
（
一
九
九
二
）
，
〈
「
大
密
嚴
經
」
之
研
究
〉
（
上

、
下
）
《
內
明
》
二
四
七
期
頁
三
一○

及
二
四
八
期
頁
三
十
一

-

三
十
七
，
香
港
：
內
明
雜
誌
。
南
京
：
江
蘇
人
民
出
版
社
。

孫
晶
（
二○

一
一
）
《
印
度
派
哲
學
》
，
台
北
：
大
元
出
版

社
。釋

慧
海
（
一
九
九
一
）
〈
頓
悟
入
道
要
門
論
〉
，
《
中
國
佛

教
思
想
資
料
選
編
》
第
二
卷
第
四
冊
，
石
峻
、
樓
于
烈
、
方
立

天
、
許
抗
生
、
樂
壽
明
編
，
北
京
：
中
華
書
店
。

三
、
西
文
之
專
書
、
論
文
、
網
路
資
源
等

W
a
l
p
o
l
a
 
R
a
h
u
l
a
,
 
1
9
5
9
,
 
W
h
a
t
 
t
h
e
 
B
u
d
d
h
a
 
T
a
u
g
h
t
, 

L
o
n
d
o
n
 
a
n
d
 
B
e
d
f
o
r
d
:
 
T
h
e
 
G
o
r
d
o
n
 
F
r
a
s
e
r
 
G
a
l
l
o
r
y 

Ltd., pp.67-75

。

註
釋
:

 1.�
《
大
乘
密
嚴
經
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十
六
冊
，
頁
七
二
七
上

-
中
。
頁
七
五
一
下
。

 2.�
釋
法
藏
《
大
乘
密
嚴
經
疏
》
云
：
「
如
上
所
說
，
八
識
、
五

法
、
三
性
、
二
無
我
，
一
一
之
法
不
能
獨
立
，
如
水
、
波
浪

，
若
無
水
處
，
波
浪
不
起
，
有
波
浪
處
，
必
有
其
水
。
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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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亦
爾
，
若
有
法
處
，
必
有
真
如
， 

無
有
一
法
獨
妄
無
如

，
是
故
說
言
恆
相
應
」
（
《
續
藏
經
》
第
三
十
四
冊
，
頁

二
五
二
右
上
或
卷
二
一
三
六
八
經
，
台
北
：
白
馬
精
舍
印
，

頁
一
三
二
）
。

 3.�
歐
陽
竟
無
〈
大
乘
密
嚴
經
品
目
〉
，
《
藏
要
（
十
七
）
第
三

輯
，
第
八
種
大
乘
密
嚴
經
》
云
：
「
五
法
三
自
性
，
八
識
二

無
我
是
諸
佛
聖
教
，
亦
釋
迦
如
來
一
代
之
聖
教
。
無
著
顯
揚

聖
教
，
以
二
事
明
：
曰
染
，
曰
淨
。
詮
解
當
情
蘇
迷
不
動
。

蓋
分
別
之
謂
染
，
無
分
別
之
謂
淨
；
名
從
相
起
，
相
從
緣
生

，
此
二
分
別
乃
是
其
染
；
離
二
，
智
如
乃
是
其
淨
。
偏
計
是

名
，
依
他
是
相
，
乃
是
其
染
；
離
二
依
圓
，
乃
是
其
淨
。
人

、
法
無
我
，
是
無
分
別
，
無
染
唯
淨
。
五
法
攝
於
三
性
，
三

性
攝
於
八
識
，
八
識
之
淨
是
阿
賴
耶
。
是
故
，
經
談
賴
耶
體

性
，
而
即
斷
言
；
此
即
是
諸
佛
最
勝
之
教
理
」
。
（
頁
五-

六
）

 4.�
《
楞
伽
經
》
云
：
「
爾
時
大
慧
菩
薩
白
佛
言
：
世
尊
！
云
何

世
尊
為
三
種
自
性
入
於
五
法
？
為
各
有
自
相
宗
？
佛
告
大
慧

：
三
種
自
性
及
八
識
二
種
無
我
，
悉
入
五
法
」
《
大
正
藏
》

第
十
六
冊
，
頁
五
一
一
中
。

 5.�
自
相
是
局
限
於
自
體
之
相
，
如
五
蘊
中
的
色
、
受
、
想
、
行

蘊
，
各
有
其
自
相
，
而
空
、
無
我
之
理
或
生
、
住
、
異
、
滅

之
相
為
共
相
。

 6.�
《
楞
伽
經
》
云
：
「
大
慧
！
彼
名
及
相
，
是
妄
想
自
性
。
大

慧
！
若
依
彼
妄
想
生
心
心
法
，
名
俱
時
生
，
如
日
光
俱
，
種

種
相
各
別
，
分
別
持
，
是
名
緣
起
自
性
。
大
慧
，
正
智
如
如

者
，
不
可
壞
，
故
名
成
自
性
。
」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十
六
冊
，

頁
五
一
一
中
。

 7.�
同
上
註
，
云
：
「
復
次
大
慧
，
自
心
現
妄
想
，
八
種
分
別
謂

藏
識
，
意
、
意
識
及
五
識
身
相
者
，
不
實
相
，
妄
想
故
，
我

、
我
所
二
攝
受
滅
，
二
無
我
生
。
是
故
，
大
慧
！
此
五
法
者

，
聲
聞
、
緣
覺
、
菩
薩
、
如
來
自
覺
聖
智
、
諸
地
相
續
次

第
，
一
切
佛
法
悉
入
其
中
」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十
六
冊
，
頁

五
一
一
中
。

 8.�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三
十
一
冊
，
頁
四
十
七
中

。
 9.�
《
成
唯
識
論
述
記
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四
十
三
冊
，
頁
五
五

○

上
。

 10.�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三
十
冊
，
頁
七○

四
下

；
《
顯
揚
聖
教
論
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三
十
一
冊
，
頁
五○

七
中-

五○

八
下
、
頁
五
五
七
中-

五
六○

中
、
《
三
無
性
論

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三
十
一
冊
，
頁
八
六
七
中-

下
，
《
佛

性
論
》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三
十
一
冊
，
頁
七
九
四
中-

下
。

 11.�
五
重
唯
識
觀
，
參
見
楊
維
中
（
二○

○

六
）
《
佛
教
唯
識
觀

》
北
京
：
宗
教
文
化
出
版
社
，
頁
一
六
九-

一
七
二
。


